
今天我出镜

“我想去看看她”
“吕老师，我妹妹刚刚转到普通病

房了，感谢您带给我和我妹妹的帮助。”

5 月 27 日，工作了一天快要下班之际，

突然收到阿强（化名）的一条微信，让有

点疲惫的我瞬间打起精神。

“我想去看看她。”脑子里闪过这个

念头后，我征得阿强的同意，约定了时

间，买好了去杭州的车票。

上个月，趁着假期，我坐上了前往

杭州的列车，去见一位没见过面的朋

友。

小玲（化名），一位曾出现在我笔下

的新闻人物。几个月前，这位在永康打

工的女孩因烧伤，被紧急送往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治疗。因家境贫

苦，小玲想放弃治疗，经各大媒体报道，

短短两天，社会各界爱心汇聚，让这位

不幸的女孩筹得了 200 万元治疗费（本

报4月7日5版曾作报道）。

小玲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其间，

我和小玲的哥哥阿强保持着联系。

“希望你会开心”
6 月 9 日上午，到达医院附近后，

我找了一家花店，挑选了向日葵，搭配

了一些温馨柔和的花朵，写了一张“向

阳而生，野蛮生长”小卡片。我捧着这

束鲜花，来到了小玲所在的病区（本报 6

月18日5版曾作报道）。

阿强早已在电梯间等我。虽未见

过 面 ，但 我 们 还 是 一 眼 就 认 出 了 对

方。“吕老师，对不起，我妹妹现在因为 治 疗 有 点 小 情 绪 ，可 能 不 太 配 合 采

访。”阿强看到特意从永康赶来的我，

解释说。

果然，之前我和阿强微信聊天时最

担心的问题出现了：面对治疗时强烈的

疼痛和满身的疤痕，年轻的小玲能不能

承受？

小玲有情绪，我表示非常能理解，

同时担心自己的采访会给她造成伤

害。于是，我和阿强商量后，决定我先

在电梯间等待，他进病房征求安抚一下

小玲。

十几分钟后，我在阿强的带领下，

进入了病房。一进病房，小玲的面部就

给了我极大冲击，大面积烧伤在那一刻

才在我的眼里具象化。但是，我必须表

现得很平静，不能让小玲察觉到我的震

惊。

“小玲，我从永康来看看你，这是送

给你的花，希望你会开心。”听到我说从

永康而来，小玲眼里噙着泪水，说了好

几句“谢谢”。

没有将镜头对向小玲
我没有拿出相机，也没有拿出采访

本，只是和小玲聊天，聊她在重症监护

室里 60 天的经历；聊她康复治疗的感

受；聊她对未来的憧憬⋯⋯聊得差不多

的时候，我回头看到阿强趴在病床的另

一头，泣不成声。

我不禁想起学生时代，老师在新闻

课上讲过关怀伦理：在有一些苦难报道

中，记者为了完成自己的职责忽视了对

采访对象的关怀，甚至对采访对象和受

众造成伤害，导致苦难报道中关怀缺失。

我不想让小玲和阿强的痛苦重复

出现，没有直接将镜头对向小玲。征得

小玲的同意后，我以录音采访小玲，然

后拿出相机采访了阿强。

报纸新闻的内容比较丰富了，但是

电视新闻所需的素材还不够。随后，我

联系了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他们

的帮助下，得到了小玲从重症监护室转

入普通病房以及第一次做康复训练时的

视频。因此，在拍摄不足的情况下，一条

画面还算丰富的电视新闻得以展现，刊

登的报纸新闻也引起了读者的共情。当

然，我们给小玲打了马赛克。

康复病友为她鼓劲
挂了程先生电话，我把读者的心意

转达给了阿强。目前，阿强陪着小玲在

浙江省医疗健康集团衢州医院进行康

复治疗，小玲的身体机能正在慢慢恢

复。前几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的医生胡行组织同样是大面积烧

伤的康复病友前往衢州看望小玲，为她

加油鼓劲。

始于苦难，而不止于苦难，这大概

才是社会新闻“苦难叙事”频频打动人

心的内核所在。我不禁感慨：“工作味

减了，工作成效不减。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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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小玲面对小玲 我让新闻现我让新闻现““关怀关怀””
近日，办公室的热线电话响起，《永康日报》热心读者程先生打来电话称要给“烧伤女孩”小玲

捐款。这通电话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端午假期。遭遇灾难，小玲是不幸的；而众人筹集善款助她渡
难关，她又是幸运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虽然距离事发已过

三个多月，但我依然对“烧伤女孩”的报道记忆犹新，于是在此与大家分享新闻背后的故事。

扫一扫看视频

（2024）浙0784破45号

本院根据胡剑锋的申请于2024年

7 月 17 日裁定受理胡剑锋（1982 年 6

月出生，浙江省永康市西溪镇人）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浙江雷欧律

师事务所为胡剑锋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的管理人。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日

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胡剑

锋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

工具时，选择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

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 字头高速

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

等以上座位；（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

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

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

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

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机动

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

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

保险理财产品；（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

必须的消费行为。胡剑锋的债权人应

于 2024 年 8 月 25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江

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金苑路 168 号三楼

（浙 江 雷 欧 律 师 事 务 所），邮 编 ：

321300，联系人：夏瑞琦，联系电话：

18868463396】，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胡剑锋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胡剑锋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4

年 9 月 4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在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 6 审判庭（地址：浙江省永

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

召开胡剑锋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

（2024）浙0784民初2509号

永康市西城荣涛超市（住所地:浙

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西城街道西塔二路

33 号宿舍楼一楼，经营者:吴烽荣）:本

院受理原告福州市稻花香米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黑龙江省万源粮油

食品有限公司、永康市西城荣涛超市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

侵害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2.判

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

制止被告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合计人民币25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

两被告承担。永康市西城荣涛超市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开庭

审理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9 日上午 8:

5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9审判庭东门五

楼。承办人:永康市人民法院俞小旬。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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